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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项目名称
“横琴湿地”微信公众号运维推广服务项目
二、项目概况
为满足国家湿地公园的验收标准，计划按照《国家湿地公园评估评分标准》系统开展“横琴湿地”微信公众号运维推广服务，增强公众号内容科学性和趣味性，将湿地公园的保护意义、管理成就对公众开展有效宣传。
三、服务范围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四、服务期限
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
5、 服务内容及服务要求
1. 微信公众号“横琴湿地”运维服务
(1) 根据年度和月度的自然生态节日制定关于合作期内横琴湿地宣传内容工作计划，确保在相关日期前后推送相关科普知识推文，公众号粉丝量在服务期增长50%。
(2) 人员安排
中标单位指派1名记者作为项目负责人，负责策划安排、团队协调，另派驻点人员，做好日常内容宣传制作、编辑制作、运维发布等工作。
(3) 推送周期及数量
每周发布2次内容；如有重大节点宣传需求，将根据要求，及时进行推送。全年推文合计不少于200篇。
(4) 开展线上直播以及互动
对线下活动进行线上直播1场，直播内容由粤澳深度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指定，中标单位提供直播人员、设备、平台等；结合横琴湿地相关的线上或线下活动，以抽奖或奖品的方式，吸引用户参与活动并关注微信公众号。
(5) 编审流程
中标单位组织审稿团队，在编辑完成内容排版后，把推文预览发至审稿团队进行内部审核，内部审核通过后再将预览发至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对接人进行审核，审核完毕后，由值班编辑发布。
(6) 中标单位配备项目团队，提供微信服务号正常运维支持工作，随时应对各种微信服务号实际运营中出现的问题。对于微信发布的内容、网民留言，每日进行1次后台内容安全巡检，对微信报错信息的维护，及时响应。
(7) 中标单位负责官方微信新媒体资源推广，渠道运营及管理；跟踪官方微信推广效果，每个月结合后台相关运营数据，跟进媒体对横琴湿地相关活动的采访和宣传，做内容宣传、新媒体数据分析研究，为横琴湿地的宣传工作提供数据支持。
(8) 协助完成横琴湿地的其他宣传工作。做好舆情监测，如发现舆情信息，可协同应对，积极引导正面舆论。
2. 增值服务:
(1) 专题策划
通过文章和图文并茂的方式，介绍相关知识，让读者了解湿地的重要性，鼓励他们参与生态保护，并提供环境教育的内容。
(2) 创意科普动画制作
中标单位负责策划、制作2条动画30秒视频，并利用全媒体渠道进行裂变式传播。
(3) 海报策划
中标单位为横琴湿地推出精美海报，全年海报不少于15张。
3. 推广服务
(1) 自有及第三方平台推广。
除在“横琴湿地”公众号发布外，稿件还在中标单位自有渠道发布，在第三方主流新闻平台渠道。
(2) 其他平台推广
按需求推荐到其他平台。
4. 培训服务
围绕生态保护与环境教育等内容的宣传、传播，提供2期新媒体运营培训课程，中标单位负责选题策划、讲师邀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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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国家、广东省、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及采购需求文件和《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办法(林湿发〔2017〕150号)》《湿地公园总体规划导则(林湿综字〔2018〕1号)》《国家湿地公园评估评分标准(林湿综字〔2018〕2号)》《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规划纲要(2013-2020年)》关于保护宣传教育有关考核要求执行。
七、档案管理
为了完善项目的后续管理，成交供应商应将项目建设过程中的各类文件归档，建立项目管理的文件档案。包括：
1.会议及活动策划文件、宣传设计文件、课程及培训资料、使用设备清单、项目各阶段的文件、活动过程照片等。
2.建设资金投入、支出等财务档案。
3.建设管理附件，如采购需求文件、合同等。
4.项目各项活动情况报告。
八、采购预算及响应报价要求
本项目为项目总价包干，响应人的报价应包括（但不限于）：人工费、设备费、运输费、保险费、技术服务费（含联络费、培训费、调试费、保修费、专家费）、管理费、税费、不可预见费等完成本采购内容所需的一切费用，以及采购需求文件及合同约定应当由成交供应商承担的风险因素等费用。响应人应当根据采购需求文件等材料自行考虑风险因素进行响应报价。否则，一旦成交，采购人将不予支付除了采购需求文件及合同约定的由采购人承担的风险因素之外的任何补偿。响应人漏报或不报，采购人将视为该漏报或不报部分的费用已包括在响应报价中，合同金额不予调整。
九、付款方式
1期: 成交供应商与采购人签订合同 10 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支付合同总价款的 30%。
2 期: 成交供应商完成项目中期汇报并提交中期报告的5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支付合同总价款的60%。
3 期: 所有项目内容实施完毕验收合格后，成交供应商按照采购人要求申请付款，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支付合同总价款的剩余款项，即合同总价款的 10%。
注: 每次支付款时，成交供应商向采购人提供相应金额的正式发票。 因采购人使用的是财政资金，采购人在前款规定的付款时间为向政府采购支付部门提出办理财政支付申请手续的时间(不含政府财政支付部门审核的时间)，在规定时间内提出支付申请手续后即视为采购人已经按期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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